
河北四普数据质量实地核查峰峰矿区试点

2025年9月举办全省数据质量审核辅导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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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质增效，加大数据质量核查力度

及时优化提升，举办阶段性总结交流活动

强化智力支持，建立、增补普查专家库

构建贯通体系，指导督导工作全面铺开

夯实技能基础，普查业务培训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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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至12月，为提高普查数据规范性，河北省普查
办组织普查专家，分批对全省14个地市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实地
调查工作的县（市、区）开展普查数据质量核查工作，对各县级
普查机构的普查数据进行审核，逐项点评并提出改进意见。根

据此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中发现的各类问题，河北省普查
办进一步总结经验，编制印发了《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样表及著录说明》，指导各地
实地调查及数据填报，进一步细化普查标准，提升普查
数据规范。通过此次数据质量核查工作，有效检验了河
北四普阶段性工作成果，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题，
确保高质量完成实地调查阶段工作任务。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全面转入第三阶段后，为
进一步规范四普数据质量，强化数据质量检查核查，今年

7月份以来，按照国家普查办数据审核指导意见相关要求，
河北普查办组织专家赴全省重点县级普查单元，开展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数据质量实地核查工作。首先，组织专家赴邯郸
市峰峰矿区开展了四普数据质量核查试点，通过抽样实地核查
文物点位现状、审核普查录入数据，有效检验了峰峰矿区四普
工作成果，摸索了河北四普数据质量核查工作的方法经验。在
此基础上，陆续对全省各地展开普查数据质量实地核查工作，
至 8月底已全面完成覆盖全省 11个设区市及辛集市、定州市、
雄安新区重点县级普查单元的实地抽查核查和数据互检，按照
国家四普工作有关标准要求，实现了文物类别与等级、复查与
新发现、重点区域与类型的全覆盖。

实地核查工作结束后，河北省普查办把握关键节点，9月中
旬在石家庄市组织举办全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质量审
核辅导交流活动，进一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加强普查成果质
量控制，提高河北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质量，确保普查顺利进
行。本次四普数据质量审核辅导交流活动紧扣数据审核核心要
求，内容包括对《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数据审核指导意见》进行
详细解读、数据审核要点解答等，并设置分组交叉互检环节，针
对性解决普查数据录入与审核中的难点问题，力求为顺利推进
四普第三阶段的文物认定、登记和公布工作，以及河北省普查
工作全面完成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严格落实国家普查办数据审核有关要求，组织开展
普查数据县、市、省逐级逐条审核，已完成第一轮审核工作，并
及时将审核意见反馈各级普查机构，进一步修改完善。目前正
在加快推进第二轮审核，确保高质量完成全省普查数据审核
任务。

下一步，河北省普查办将按照国家普查办第三阶段重点工
作安排和统一部署，规范、有序地推进不可移动文物认定、登
记、公布，组织铺开实地调查全面验收工作，开展重要新发现遴
选等工作；同时，持续加强宣传引导，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支
持和参与文物保护的良好氛围，为持续推动全省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确保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收官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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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四普”）开展以来，河北省普查办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通知精神和国家
文物局四普工作部署，全力推动河北四普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共组建普查队伍246
支，普查队员1537人，对179个县级普查单元开展全覆盖的实地探查。今年5月底，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
物普查实地调查阶段工作已顺利完成，目前正在扎实推进第三阶段各项工作。全省共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4.3万余处，其中33943处三普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截至目前，新发现文物数量已达1万余处，新发现率
22.91%，居于全国前列。当前，河北省普查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入依法认定、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谋
划铺开河北省实地调查全面验收等工作的新阶段。

自四普工作开展以来，河北各级普查办始终将普查数据质量控制放在首位，严格执行普查标准规
范，紧盯时间节点，细化任务安排，积极组织推进，多措并举将普查质量控制贯穿于四普工作全过程，确
保普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规范。

普查准备阶段，为了提高普查业务水平，河北省普查办
组织 29 名省、市级普查骨干参加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2024
年度培训华北片区轮训，更准确、更深入地掌握了普查知识
和技能。

河北省普查办迅速部署省级普查培训。2024年 5月，分两
期组织举办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政策辅导与业务交流
活动，邀请国家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业务指导
组及信息数据组、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省文物与古建

筑保护研究院相关技术人员、专家授课，培训内容包括田野考
古调查、地上文物调查基础知识，不可移动文物违法案件形势
分析，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分类、定名、年代、计量标准解读，登
记表和著录说明解读，普查系统与软件安装使用等，并设置实
地调查现场教学环节。同时，全省各地普查队员在国家文物局

“全国文博网络学院”里完成了培训，河北各级普查办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了文物普查队员培训全覆盖，为实
地调查全面铺开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两级普查领导小组严控普查质量
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压实地方各级普查办责任，提升全省普
查水平，确保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规范、有序开展，高质高
效完成阶段性普查任务，河北省在四普指导督导工作上创新方
式方法。

2024年7月初，河北省普查办组织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指导督导工作动员会，编制了《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指导督导工作方案》，成立了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相
关厅局领导及省直文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相关第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专家、工作人员任成员的9个指导督导组，全面启
动河北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指导督导工作，至10月底对河北
179个县级普查单元逐一开展实地指导督导工作，压实各方责

任，形成省、市、县三级联动格局。
以推动高质量完成全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为目标，

以市、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为重点，各指导
督导组深入一线，听取相关县（市、区）关于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对各地上报的普查成果进行实地抽
查核实，对各地普查工作存在的困难进行调研指导，对个别普
查进度慢、普查经费保障不到位的地方进行重点督导，推进各
地普查工作落实落地。

指导督导组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督帮结合，从严把握普查
野外到达率、调查区域覆盖率、文物认定标准执行、文物采集质
量等指导督导重点，狠抓整改落实，建立长效机制，及时开展

“回头看”工作，紧盯问题整改落实情况，确保指导督导成效。

河北省普查办结合各指导督导组实地工作开展情况，充分
发挥专家作用，对市、县级普查机构的普查质量、普查数据提出
指导意见。将66名省内外不可移动文物资深专家增补到河北省
四普专家库，对各地旧石器古文化遗址、明以前木结构古建筑、

文化景观、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疑难复杂问题，以
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所涉及的新发现和消失文物、文物认
定、分类、年代确定、价值评估、信息采集、整理和报送等工作提
供业务咨询和技术支持。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随着实地
调查的深入开展，各地普查办遇到的普查问题日益增多。2024
年 10 月，在实地调查阶段攻坚之际，河北省普查办组织举办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阶段性总结与经验交流活动，进一步统
一普查标准、凝聚普查共识、确保普查质量。来自全省 14个地
市以及下辖 179个县（市、区）普查机构的文物普查业务骨干，
省古建院、省考古院四普指导督导组专家共 200余人参加。

为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提高全省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质量，活动专门邀请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业务组和数据组的专家，结合全国普查中的疑难问
题，对河北全省普查骨干进行集中授课，进一步解读普查
相关规范及软件操作，对河北普查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答疑
解惑，扎实推进实地调查工作，确保按时完成第二阶段普
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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